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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權調整開局 有待立法約束

國地稅合併
央地新格局

政績考核轉向 促高質量發展

理順中央

與 地 方 關

係，是推進

國 家 治 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

義。十九屆三中全會公報指：要理順

中央和地方職責關係，更好發揮中央

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構建從中央到

地方運行順暢、充滿活力、令行禁止

工作體系。稅收徵管是中央與地方關

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13日提請全

國人大審議的國務院改革方案提出，

要改革國稅地稅徵管體制，合併省級

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實行以國

家稅務總局為主與省（區、市）人民

政府雙重領導管理體制，這意味着

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國稅地稅分設管

理機構的架構將成為歷史。專家指，

國稅地稅合併意味着分稅制探索止

步，地方稅政權上收，未來或繼續賦

予省級一小部分稅政權，但也會由中央

統一徵管，與此同時中央通過加大轉移

支付力度，促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

化，中央與地方也將形成新格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

第一檔

內蒙古、廣西、重慶

四川、貴州、雲南

西藏、陝西、甘肅

青海、寧夏、新疆

80% 第二檔

河北、山西、吉林

黑龍江、安徽、江西

河南、湖北、湖南

海南

60% 第三檔

遼寧、福建、山東

50% 第四檔

天津、江蘇、浙江

廣東4省(市)和

大連、寧波、廈門

青島、深圳

5計劃單列市

30% 第五檔

北京、上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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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地關係調整
是個涉及國家治理的
大命題，它不只是財

權與事權再分配，還有更多政治考量。
上一次大調整始於分稅制，分稅制對

中央和地方收入進行劃分，但改革之初
承諾的「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進
展緩慢，這導致了後來備受詬病的「中
央和地方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的抱怨，並
繼而為後來的發展埋下「地雷」。比如，
日益凸顯的土地財政、地方融資平台火爆
等現象，都是地方通過預算外收入的騰
挪來解決支出困境的招數，根源正是央
地財權事權不匹配。

現實中還有很多突出矛盾，深挖原因
也指向央地關係。比如，食品安全事件
頻發、跨流域污染治理不力。在國外，
跨流域大江大河的治理、跨地區的污

染、食品安全等一般都由中央管理，而中國主
要由省級政府負責，可是地方政府往往將精力
大多放在促進經濟增長上，嚴監管動力不足。
中國還是唯一的養老保險由地方管理的國家，
養老保險涉及勞動力在全國流動，地方圄於利
益，自然要阻隔流出，這正是全國統籌多年不
得推進的原因。

近年中央決心推進這一懸置多年、未獲突破
的改革議題，出台多份文件推進央地事權的改
革，理順央地關係。按照目前思路，未來將加
強中央事權，凡涉及國家主權、經濟總量平衡
和區域協調發展、全域要素流動等領域的事
權，都完整集中到中央，確保法制統一、政令
統一、市場統一。而地方事權的調整，則體現
地方執政思路的轉變，地方政府的更多職責是
要增加當地居民的幸福感，對一方百姓負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近年來，國稅地稅合併的呼聲漸高，全國
工商聯今年就提出合併國、地稅的提

案，認為這既有利於政府減少稅務監管的投
入，還可以降低企業因現行國、地稅分立體系
而產生的多頭管理的成本。

分稅制後續改革困難
此外，推動合併的另一現實原因是，全面實
施「營改增」試點之後，原來作為地方稅主要
稅種的營業稅取消，增值稅收入雖然是中央地
方「五五分成」，但主要由國稅部門徵管，國
稅徵管人手緊張，地稅部門人手可能出現富
裕。國地稅合併，可促進稅務機構人員、職能
實現更優配置。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
尚希指出，分稅制奠定了地方財政地位，促進
地方政府間有效競爭，成為驅動中國經濟高速
增長的重要引擎。但是，由於分稅制後續改革
跟進不足，近些年來地方財政運行中出現縣鄉
財政困難、隱性負債、土地財政、「跑部錢
進」等問題。業內一直預期需要進一步推進分
稅制，但難度很大，沒有進展。

中央轉移支付料加大
而此次省級及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併，上海
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稅收系教授朱為
群認為，這是回到了分稅制之前的體制，意味
着地方政府不再有稅收的徵收管理權。今後所
有稅收都是由統一的稅務機關徵收，各級政府
的收入按照現行的稅收分享制度劃歸各級政府
國庫。不僅是收稅權上收，收費權也歸合併後
機構，地方政府將不再直接掌握各類行政事業
收費（政府性基金）、行政罰沒收入等非稅收
入的來源。
朱為群認為，這將對地方財政來源、地方調
控經濟等產生直接影響，也將直接改變地方和
中央的關係。
長平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王長勇也指出，從
財權看，改革後中央對地方的管控會加大。過
去地方政府在收費、稅收優惠、調控經濟等方
面有一定的自主權，未來可能會大部分收回
去。此次改革後可能會賦予省級財政一點稅政
權，但中央將統一徵管。中央轉移支付可能加
大，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房地產稅立法續加快
目前地方財政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土地出讓
金，去年全國土地出讓金首超5萬億元人民
幣，由此造成的房價高企、成本上升等，成為
下一步經濟發展的難題。專家分析，雖然地方
稅政權被集中上收，但包括房地產稅在內的地
方稅體系建設不會受影響，反而會繼續加快。
按財政部部署，配合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
作委員會推進房地產稅立法，是2018年稅制
改革工作的重點內容之一。從官方表態和立法
程序看，專家預計，兩會後房地產稅法起草小
組將組成，並在今年完成起草，明後兩年內提
交人大常委會多次審議，有望在2020年提交
全國兩會審議通過，完成立法。而後各地制定
實施細則，到2022年，北京、上海、深圳等
部分城市就有望第一批開徵。

1994年分稅制改革，是為
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
政分配關係，增強中央的宏

觀調控能力，主要內容之一是在原有稅務機構基
礎上，分設了中央和地方稅務機構。
中央稅務機構即目前的國家稅務局系統，由國

務院下屬的國家稅務總局垂直領導，機構人員編
制由國家稅務總局報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審定；
地方稅務機構即目前的地方稅務局，由地方人民
政府和國家稅務總局雙重領導，以地方政府領導
為主，人員編制由同級人民政府核定。稅收徵收
管理的劃分上，中央稅和共享稅由中央稅務機
構負責徵收，共享稅中地方分享的部分，由中央
稅務機構直接劃入地方金庫，地方稅由地方稅
務機構負責徵收。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整理

分稅制改革旨在增強宏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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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地方稅政權上收中央 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化
解
矛
盾

增
幸
福
感

�1?

中國提出轉向高質量發展，淡化
增長、摒棄「唯GDP論英雄」的理
念，已經成為共識。對地方政府來
說，擺在眼前的現實問題是，捨棄
了GDP指揮棒，高質量發展應以哪
些指標來衡量？而對於中央來說，
當務之急是給地方政府重新設計一
套政績體系，激勵他們按照高質量
發展的要求施政。
「高質量發展一個重要的含義就

是居民從經濟增長中有更強的獲得
感，居民消費佔GDP的總值比較低
的不能算是高質量。」全國政協委
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常務副

院長白重恩建議，為激勵地方政府
對消費更加重視，在地方政績考核
的指標中應更加強調居民消費佔
GDP的比重，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
佔GDP的比重。

引導地方政府支持消費
為了讓地方政府有更強的積極性來

支持消費，白重恩建議，稅收可考慮
由生產地向消費地轉型。「現在增值
稅、企業所得稅等都是在生產地徵
收，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獲得
更多的稅收，他就會更強力地支持生
產，而沒有多大的激勵來支持消費。」

此外，白重恩強調，還要加強對
地方政府資產和負債的考核，促使
地方政府在追求地區收入總值增
加、追求本地居民消費增加更快的
同時，還能夠控制風險。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則指出，地方
競爭曾是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秘訣
之一，也是重要的制度優勢。進入
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機制仍然有
效，但要從過去的「速度競賽」，
轉向促進產業升級、促進創新、促
進「讓人們的生活更美好」的城市
發展模式的競爭等。

早在國地稅合併前，央地財權事
權的調整已經開局。財政部長肖捷
在全國兩會期間表示，今年將重點
推進教育、醫療衛生、交通運輸、
環境保護等領域的財政事權和支出
責任劃分改革方案。

基本公共服務 責任分檔分擔
今年兩會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

《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中央與地方共
同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
案》，將義務教育、基本就業服務
等八大類18個基本公共服務事項，
首先納入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
範圍，由中央與地方共同承擔支出
責任。改革方案打破了原有簡單按
照東中西地理概念分配財力的模
式，將各省份和計劃單列市分為五
檔，中央對中等職業教育國家助學
金、計劃生育扶助保障等7個基本
公共服務領域事項的支出責任實行

分檔分擔（見表）。

中央本級支出 佔比調至40%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社會保障基金

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在兩會期間指
出，受傳統計劃體制影響，各級政府
職能的配置天然缺乏清晰分工的理
念，導致政府間責權邊界模糊，共同
事務氾濫，行政效率偏低，特別是中
央事權的履行實體不到位。從數據
看，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關係上，收
入上地方佔據半壁江山，而支出上地
方佔比高達85%，正是財權與事權不
匹配的體現。樓繼偉認為，中央本級
支出佔全國支出的比重要由目前的
15%，逐步調整到30%以上，甚至
40%，實現中央事務中央直接實體化
管理，與世界主要經濟體趨同。
在樓繼偉看來，事權與支出責任

劃分多年來是理順政府間關係的焦
點和難點問題，「目前中國政府間

事權劃分的法律基礎薄弱，憲法授
權國務院規定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職
權劃分，多是把職權劃分以文件形
式進行界定，討價還價、互相博
弈、上收下放頻繁，缺乏必要的法
律權威和約束力。」

憲法明確事權 與財力相匹配
因此，中央和地方事權劃分應規

範化、法律化，有必要完善法律框
架，在憲法中明確事權劃分的原
則，對中央事權、地方事權、共同
事權和委託事權等形態作出原則規
定。在明確政府間事權劃分基礎
上，界定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劃
分財政收入，再通過轉移支付等手
段，調節上下級財力餘缺，補足地
方政府履行事權存在的財力缺口，
實現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財力
與事權相匹配，是確保政府間財政
體制有效運轉的理性選擇。

■■ 國務院國務院
改革方案提改革方案提
出合併省級出合併省級
和省級以下和省級以下
國稅地稅機國稅地稅機
構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稅地稅合併意味分稅制探索止步國稅地稅合併意味分稅制探索止步，，地方稅政地方稅政
權上收權上收。。圖為山東滕州市國稅局工作人員為納稅圖為山東滕州市國稅局工作人員為納稅
人講解增值稅稅控檔案錄入程序人講解增值稅稅控檔案錄入程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央統一徵管稅收，促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
等化。圖為財政部外觀。 資料圖片

注：基本公共服務包括中等職業教育國家助學金、中等職業教育免學費補助、普通高中教育國家助學金、普通高中
教育免學雜費補助、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補助、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計劃生育扶助保障7個事項。

基本公共服務事項支出責任中央分擔比例


